EREREHE

ERBE M

114 g 7
BT 3562

k.

1)



PG A B ATE R AR LT

a >

FAEA Ao - 2 {43 RRA RT o

AR A EE >INV ‘;’{,;&"?’f‘%ﬁ»&i,@“ ’FF'J—QE"“T‘J’I«‘_:’-' TR o
ELA d
I FET AEERTETLAE L Heor o kH T
FRAARR S VR AR FRe A FHE o RN
FPAZWF LA F o AL AU > {27 FF FE
AN EREFZANEE IR HERRZA 0 ZRAER
SR R RAAAZHAGTFEREY e AN 2
CERGYRT A TR dofp 2 BB ARR
HETeRLFER Y BRI A2 e FONFH A AR
RffarA e g F o R L MARFEREE - ER
LA RBEPEV s TR/ Iopp e 2 k22 4
FREMCLAFR YRR T A2 e N E Y
HooRa Rart e 24 5 o RArFREs (7L
FEG]) FO4TEFIIE ~ FO4IE2Z 1T P2 o JFir4 5 F
e r DR (A2 R PR FHE 2Tk
FETRVI{ A TR 2BFEZRTETRERIIIEEZER
HEAFHREFUEFANESET £ o

I~V R B 23 T pE Flyg 4> i,%‘/fjﬁ T2 R “;”‘J‘ﬁ"f’%52~



i

A hAR{AEEINpEFRE R A ERE FLiipE 2
x%#’&ﬁmﬁgﬁw$6%%“WEémo
Ch R AR ;jwuﬂmﬁﬁd {3
532053 = (T A &‘J’xi% ) B4 242k > T d
BARNLLT TR : FRALRRAT A 2
#

% o 3%
A He R BT S VR

-~

j’.

'

et

)@.\
1‘\
Jd

PR f“{d‘;}*\-% v
M Fiig'i:i’z ”)ﬁ_ﬁ-ﬁ.fy_;a [ ALV i ji%—:éfiz.,{
Fst AR AP o Hap g LA K AR
WA BRI R G R 6 R LR
¥ i”}"%-}_"gfgo
q‘_.

=t

=
i

T}IJ?’A?64:" 2. 1% 235 5 %7 o
D2y {435 EuGase 34
oo kA AEFRETFIR G2 ZRTER (T
) 537,709~ »m A& L D2 IR0 RE RZpRFE A
- B BW2H0, 12270 5 K L R K- LA
Lot f 328,005 S F 0 g o AL 4 AR TS
FEATR TR ANERAEY pRERF AL AFN T
L BRFHL R HALWEES T BEEL FAPF L
FML°‘FZZ~/\’&_14”'§‘— “TFﬁﬁF %F\”Ii?‘;]*’t/‘ﬁ"k’,ﬁa-gx
I Lg}—‘mﬂ;}g pa BWAAL T~ TREAFIRL
ﬁ”#éﬁlmﬁ““$ﬂ $:1:&<%%§16m£0
PG R AT EE A At AR E0U350,088 %
P L AT R RTFRA SR 0 B AR 2 AN
e RN EZ EFMARKEF LI T LR TR
RII12E 1 1pA=Fig {82 XjEm
FETER L SREZ MR BRI AAELAE BERTE

%
El

\

%



£4%”“ﬁ’44‘%A§¥?\ﬁég&mi§t,g

T g HBIRF > 2 p G ARITERZEE P 2R E T R

£ %6925 %694“3’*&%:}% o oI e AR ’f’,ﬁ*u??\
2 d

25 A 3 AfRIEZ R 0 IR
BEL TG FURFEL S RN
%%%guaiwﬁgﬁﬁa°ﬁ$%%4éﬁ SR
F PR I RE S FE R TR e o £ 0 BT AR

TR AL BRI IR RFEATE A § {2
AR SRR U R I Gl ' T AR R i

g

|~
|~

S

WY ZY A1 AET 0 FRMEIFY 3207 5%
BT ’?”ﬁﬁfﬁ?&ﬂﬂﬁ"faﬂ”,/‘z‘“‘*ﬁé\jﬁyl i
Bip = 180,061~ "R ARQGHFEHF641F22% 170 2
B FEE iER BT AEAZFTE o
AEFIAALE G FE G ELMA > 2 o 2 AERER
LI 5 B RG22 FA) 0 dow ik > B SIS E O 0
Z e

i 2 F ’5"/@-11 Mg ‘
i ’i'%ﬂﬁﬁii”‘sw-iipif%?'“i’vdf{%%\%") Ll T
PoAZEIRE EES R NT R B R :

YT A G 142E S I ML F



A AN F A
R 204’&;:&13—?@%151-;%&9%;;

Yy IR EI 8 "r’i ‘ ‘c‘b;iz\ “rs ik AE T 0 B 101 2113
2. T3 l§¢ﬁ3147bé’&ﬁﬁﬁﬁ?f%;
%%“Wi?£$~pﬁﬁ$ R AR AR 2
wJ,a43 03962 & *0 % B A1t 2 T ot 6] > TR 45
F'Jfg R EHc g a iR 'F‘*EA ;> EF ;]l\/jﬁ;@_
1;17?2»1%»-;: ) ;‘é}‘;},g f@jggp H{4> %o

F1N2 20T PINA BELE TR E AT LKL
GRS 2 I IR T SR R K o Rk

¥ooFHdERE
T E) B MITHE
MEAFA B LG EA
W$ﬁ@2%1%ﬁ%a%u

{s W ‘
P R fr‘/ﬂ\ Pltg i 4 ohE 5 o2 0 A
% ¢ ;ﬁ'—f}ﬁ/ﬂ\ﬁjﬂo%\,igm\ o
PRS2 B S LA ERIET B A~ T REE R AR A
BREEEARL L Aad AN EEA 2 xo 'Z%ﬁ



2

Okt sef mi el AmAY 2 64 » TLAAY
Ly

Lo AP o

LA BRETIEARM o 2N 22 K2
d FHEA GRAZ TG L G TYE 2 S
RAFTA BB, ERRRFE A AEGFRA S
’f'j’é o H o W R EHFO9IESE H600EM L 2 R
- & N W %ﬁ%h%@ﬁ%i%#@
RORIFLEHRAFTEE L {2228 > HPEHBAR
BAERE T VIA2ZARE > FIp WERETLZELF
R FiEGIHRO2iE 5 [FEML 223 F87 418

pul

>~
N

3
kn‘\,
pull's

A o Rk
Wied 2P T B2 R 2N T s FO64TEF 1 2 R AR OTE
Pefe i azuv L2 %% 0 Jif
RERT U] A RRED 2R
LI SRR N N Lﬁazﬁﬂﬁ%ﬁ’#%
BEGHOMER RN E Y kg A e F A4 otz
%i’%iiifﬁﬁéﬁk%%ﬂ +
&ﬁ%%%4£@ﬁ§1m?i£@ﬁi
2.4 4 &P «’*i’&;{ LRI P

%ﬂ-
&
pull'S
(w.
=
w2
T
=
]
\
>

R M2 = i

,71;{[]5]9 o

FR GBI IR 2 5§ AL R bR
ﬁ%ﬂﬁ%ﬁ’uﬂﬁﬁﬁﬁﬁ aﬁwﬂ M4 2 g

HEA 2 AT 2R

fr
A S R o st L



A A S
B @i b
flga £ EEd g
. fﬁ A HF
- Rl
SRR NE
SR INE & I

Lol

v
-

N

~

e 4

4

2R s hf i Rt R s i
WA LR S AT
A AL AP R FEREATE S
Bt 254 o qoh e B4 EL A
SETe A 0 AEFIRA L AR E
2 Q22 FRGAew k2 FHE P
Folkp PRV ELE D R
2Ty 70 BRI 22 FEARR S Ak

/J.

T T
T ~4r R JRAS T B R 3 S10p p o 3 K AT
EAFRIBR DRMLAHF1,000%
fF  a ®m 114 & 11 ¢ 28 p
NEHAAFEERT e
ERCEE Gl
Fol4ER PR G LT FO2RL 2 R 3
L51Z728 = 85 % &4 14, 897

2.5 B2 - 2 AE 2P LA

AT TR IILETEM T 2 U 2 4o ABE #72?!}9?%7? °
A, &8 A 5F 2,492, 680
5. L &% 1, 072, 584
6. i 2 b 43. 03%
R 2ot (AFE =ia0%R)
B R ENGTE D) FLIT2HHH 7 L pez £4F

1 HFE 1 R A 182

9 PRIGEE ERERG G IS 6, 436

3 WHBEEERLFG AP 2,599

4 e ERGF LR 1,585 (¥ %% )

5 ol f EmirG AP 2,086 (%= %F)

6 RSP RPN 2,009 (%= %%)

a0 B E iR 14, 897




(\ER)

Lo & i 4 %$W%ﬁ
¥ o & BT IR
XA AR EESE

oo Bt B A RIS PR KA FH BT 2
B A lF_732~’\ )f@).g f—?ra» ;Faﬂfg& ﬁvéjx? d’%%*ulliﬁﬁffgﬁ
1 EEE T SRR = R

LEREAEST

<ok
2o

fe b B =5 BB A & HX

)\‘%5\:3@_

LHRA R B ke T

feBEELPGFAND LR F AP EHT L AR
FEREICRE ERE S R St

4. L2 > Fd-H AR

B

B AL 2SI -

Wt -

& DA E AR A 2 AR

AFLA2ZFHA O ARLAFEER2FRED > BR T A2 L E ]

S A WEERARF LA (WP HEBIF A 2 AL ERFE) -

S FEIREASHBEPEL -

23 EAAEAZFE o

T A EERFARD CFEEARIF M A AR AL O RFARFEId 2R
H_Fk]zz 4t rg o

TP EAERABE SRR ES RS

FFERTEBFS (PR E A S RFTAURIEER) -

S A EEIF AT N L EARR IR -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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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62號
債  務  人  曾權曜即曾春昇


代  理  人  李欣怡律師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債  權  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債  權  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債  權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上列債務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債務人生活限制如附件二所示。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同。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第64條之1定有明文。故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且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符合盡力清償者，法院即應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4號研討結果可參。
二、另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此觀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自明。
三、本件債務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20號裁定（下稱系爭民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在案。該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且其中關於長子扶養費用是否屬於必要、還款數額是否已可認為是盡力清償等事，仍有再為查詢或修正之必要，遂請債務人就此部分提出說明。其據以提出之更生方案，觀其條件已可認為屬於盡力清償，故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裁定認可該更生方案。
　㈠查債務人現有民國103年出廠之汽車乙輛、106、108年出廠之機車各乙輛，然此均與耐用年數差距甚大，又其上均有設定動產抵押，自應認為並無存在清算價值；除此外已查無債務人存在有其他財產，是本件盡力清償之標準，應以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2款為斷。
　㈡查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是以債務人已盡力清償為前提，依系爭民事裁定所審認，債務人之收入為新臺幣（下同）5萬7,709元，而個人必要支出之部分則是依該時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即2萬0,122元作為基準、再附加扶養一名未子女所應負擔之8,905元為每月所需。本件更生程序既是依據系爭民事裁定所開啟，在執行程序中自應依循系爭民事裁定審認之結果辦理，除有特殊具體情事外，不應任意為相反之認定。債務人在更生方案中所陳報之薪資收入狀況與系爭民事裁定審認者相符，此數額高於基本工資、並較行政院主計處所公布113年經常性薪資中位數（即3萬7,679元）為高，當能予肯定並採信；而在支出部分則是以3萬9,088元計算，此數較系爭民事裁定所審認者為高，核其差距所在，乃是關於已成年之長子部分扶養費負擔與否之問題：該子女雖在民國112年1月1日起因修正後之民法而成年，但其現就讀大學而受有事實上受扶養之必要，依現今社會通念及高等教育普及之情形以觀，子女受完大學教育、甚或修畢碩士學位，已呈社會普遍現象，且此亦為我國所得稅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692號與第694號所採納，而將子女已成年但在校就學之情形，亦予計入免稅額之範圍，此理由不外乎是在保障子女透過受教育之機會，藉以提高競爭力，以確保我國人民自由發展機會以及安心就學的意旨。此等保障子女就學之意旨，實不因在所得稅法或消債條例而有所不同。是以，關於我國對於子女受教權之保障以觀，債務人縱因經濟困頓而有更生之必要，仍不應而強使非受更生程序效力拘束之子女於在學期間中需另行打工賺取生活費，否則將造成學習成效不彰等反效果，實有與前揭意旨不符之情形；況此部分提列之負擔數額為1萬0,061元，亦未有超逾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標準，尚難認有過度侵害債權人之情事。
　㈢本件債務人並不具有清算價值之財產，且收入支出情狀屬於合理而得以採信之情形，已如前所述，其提出作為每月清償之數額為1萬4,897元，已然超出餘額之五分之四，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2款之規定，當可認為本件更生方案已是符合盡力清償之標準。
　㈣綜上所論，債務人所列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每期應還款之數額已可認為屬盡最大誠意戮力清理債務之情形，且此數額之履行在現實上亦屬可行；況更生方案履行期間長達六年，債務人為達到更生之經濟重建目的，勢必緊縮開支，形同債務人係以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經濟不自由，換取債務之減免，自可認為其已盡最大努力與誠信而為清償，亦能從中獲取撙節支出之經濟生活經驗，尚難謂更生方案之履行有何不公允之情形，又查本件並未有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所載不應認可之情事，實應以裁定認可此更生方案；另在消債條例中，並未有就更生方案之清償比例應達多少作出明文規範，此本非法院是否得予裁定認可之要件，然遍觀消債條例全文，可在消債條例第142條第1項關於免責與否之情形下，見有「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之規定，此目的是認為債務人如繼續清償債務，能使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該比例時，即已能獲相當程度之保障，故宜賦予其重建經濟之機會。是依此目的以觀，債務人經清算程序而受有不免責或撤銷免責後，繼續清償達債權額之20％後即能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以獲取經濟重生之利益，在更生程序中亦然，此當可作為更生方案是否得能認可之參考標準，本件債務人之總清償數額既已高於20％，顯已保障普通債權人之權益；況觀司法院所發佈之統計表所記載數據顯示，自101年至113年間更生程序之平均清償成數為14.71％，此數額亦可作為清償比例是否適當之客觀標準：本件債務人提出之總清償比例為43.03％已高於前開所述之平均清償比例，更將近無擔保債權額之半數，顯已能保障普通債權人之權益，為求清理債務之效，法院更應認可其更生方案。
　㈤另本件債務人對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合迪股份有限公司設定有動產抵押，其於更生程序中以預估擔保不足額之方式列入債權表中之無擔保債權範圍，依消債條例第35條第1項、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之規定，此部分應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不足受償額時，始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比例受清償。故關於合迪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行使動產抵押權後確認無擔保債權之數額、或由其塗銷動產抵押權後，始得依更生方案所載之比例受償，以維債務人與普通債權人之權益。
　㈥本件原公告之債權表中記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債權人，惟其後具狀向本院陳報已無債權存在，本件乃將此部分剔除在債權表外重為公告；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中清償分配表之部分，就此部分之債權人與其他債權比例自應隨之調整，為避免無謂郵務費用增加、並促進債務人能儘快重建經濟生活，本院乃基於監督人之地位，依職權予以更正，附此敘明。
　㈦末以，雖有認為法院在更生程序中之角色，僅是在調整債權人與債務人間權利義務關係，至於更生方案之決定與否，須由債權人會議或法院以書面通知債權人定期確答之方式來確認是否可決，透過此等程序規範而維護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利益。惟查，消債條例第59條及第60條關於更生方案之可決方式，固定有明文，而此亦是屬於法院所應遵循之規範無疑，但是否在債務人每經修正更生方案後，均須重複踐行債權人會議或書面可決之程序，實難自前開規定之法條文字中探知。然依消債條例第62條第1項關於更生方案經可決後，仍應由法院為認可與否之裁定、第64條第1項及第4項關於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前，須使債權人知悉更生方案之內容等規定以觀，雖更生方案終須由法院就是否認可為裁定，但債權人對於其內容應有一定程度之資訊獲知權，再考量消債條例第6條關於郵務送達費用應依實支數向債務人徵收之規定，如更生方案與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之內容與第一次以書面通知債權人是否確答之內容並無過鉅之差距、或修正後之更生方案顯然較先前通知之內容有利，為避免債務人負擔額外之郵務送達費用，在能保障債權人程序獲知權而不致其受有突襲之情形下，實應認為無庸將每次修正之更生方案均予通知債權人為妥。本件債務人原所提之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而經修正更生方案後，其內容已能符合盡力清償且無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情形，清償之數額對債權人亦屬有利，為減輕債務人在程序費用上之負擔，故認為本件無庸將修正後之更生方案再行通知債權人，附此敘明。
四、消債條例之制定，乃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進而健全社會經濟之發展，此觀諸消債條例第1條規定即明。是該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在使陷於經濟上困難之消費者，得依該條例清理債務，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並重建其經濟生活，是更生方案之條件是否公允，當係以債務人是否以其現有之資力，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已盡其最大能力清償為斷。從而，本件債務人循更生程序重建經濟生活，所提出之更生方案既經如前述之審酌後，核屬於公允、適當、並可行，法院自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另為促進更生方案之履行，應對於債務人之生活程度為如附件二所載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楊勝傑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62號更生方案內容　　　　　　　　　　 

		


		




		1.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14,897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2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2,492,680 

		




		5.清償總金額：

		　1,072,584 

		




		6.清償比例：　 

		43.03%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82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436



		3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2,599



		4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585（暫予保留）



		5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86（暫予保留）



		6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2,009（暫予保留）



		每月還款數額

		


		14,897



		参、備註

		


		




		1.就本件債權人屬金融機構之部分，應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非屬金融機構債權人之部分，債務人應自行向該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該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合迪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實際不足額後，債務人再依更生方案之比例清償。

		


		




		4.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62號

債  務  人  曾權曜即曾春昇



代  理  人  李欣怡律師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債  權  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債  權  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債  權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上列債務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債務人生活限制如附件二所示。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

    、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

    允者，亦同。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

    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

    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

    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

    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

    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

    例）第64條第1項、第64條之1定有明文。故債務人有固定收

    入且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符合盡力清償者，法院即應裁定

    認可更生方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

    民事類提案第34號研討結果可參。

二、另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

    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

    限制，此觀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自明。

三、本件債務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

    第320號裁定（下稱系爭民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債

    務人提出更生方案在案。該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且其

    中關於長子扶養費用是否屬於必要、還款數額是否已可認為

    是盡力清償等事，仍有再為查詢或修正之必要，遂請債務人

    就此部分提出說明。其據以提出之更生方案，觀其條件已可

    認為屬於盡力清償，故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應

    以裁定認可該更生方案。

　㈠查債務人現有民國103年出廠之汽車乙輛、106、108年出廠之

    機車各乙輛，然此均與耐用年數差距甚大，又其上均有設定

    動產抵押，自應認為並無存在清算價值；除此外已查無債務

    人存在有其他財產，是本件盡力清償之標準，應以消債條例

    第64條之1第2款為斷。

　㈡查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是以債務人已盡力清償為前

    提，依系爭民事裁定所審認，債務人之收入為新臺幣（下同

    ）5萬7,709元，而個人必要支出之部分則是依該時最低生活

    費一點二倍即2萬0,122元作為基準、再附加扶養一名未子女

    所應負擔之8,905元為每月所需。本件更生程序既是依據系

    爭民事裁定所開啟，在執行程序中自應依循系爭民事裁定審

    認之結果辦理，除有特殊具體情事外，不應任意為相反之認

    定。債務人在更生方案中所陳報之薪資收入狀況與系爭民事

    裁定審認者相符，此數額高於基本工資、並較行政院主計處

    所公布113年經常性薪資中位數（即3萬7,679元）為高，當

    能予肯定並採信；而在支出部分則是以3萬9,088元計算，此

    數較系爭民事裁定所審認者為高，核其差距所在，乃是關於

    已成年之長子部分扶養費負擔與否之問題：該子女雖在民國

    112年1月1日起因修正後之民法而成年，但其現就讀大學而

    受有事實上受扶養之必要，依現今社會通念及高等教育普及

    之情形以觀，子女受完大學教育、甚或修畢碩士學位，已呈

    社會普遍現象，且此亦為我國所得稅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第692號與第694號所採納，而將子女已成年但在校就學之情

    形，亦予計入免稅額之範圍，此理由不外乎是在保障子女透

    過受教育之機會，藉以提高競爭力，以確保我國人民自由發

    展機會以及安心就學的意旨。此等保障子女就學之意旨，實

    不因在所得稅法或消債條例而有所不同。是以，關於我國對

    於子女受教權之保障以觀，債務人縱因經濟困頓而有更生之

    必要，仍不應而強使非受更生程序效力拘束之子女於在學期

    間中需另行打工賺取生活費，否則將造成學習成效不彰等反

    效果，實有與前揭意旨不符之情形；況此部分提列之負擔數

    額為1萬0,061元，亦未有超逾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標

    準，尚難認有過度侵害債權人之情事。

　㈢本件債務人並不具有清算價值之財產，且收入支出情狀屬於

    合理而得以採信之情形，已如前所述，其提出作為每月清償

    之數額為1萬4,897元，已然超出餘額之五分之四，依消債條

    例第64條之1第2款之規定，當可認為本件更生方案已是符合

    盡力清償之標準。

　㈣綜上所論，債務人所列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每期應還款之

    數額已可認為屬盡最大誠意戮力清理債務之情形，且此數額

    之履行在現實上亦屬可行；況更生方案履行期間長達六年，

    債務人為達到更生之經濟重建目的，勢必緊縮開支，形同債

    務人係以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經濟不自由，換取債務之減免

    ，自可認為其已盡最大努力與誠信而為清償，亦能從中獲取

    撙節支出之經濟生活經驗，尚難謂更生方案之履行有何不公

    允之情形，又查本件並未有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所載不應

    認可之情事，實應以裁定認可此更生方案；另在消債條例中

    ，並未有就更生方案之清償比例應達多少作出明文規範，此

    本非法院是否得予裁定認可之要件，然遍觀消債條例全文，

    可在消債條例第142條第1項關於免責與否之情形下，見有「

    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之規定，此目的

    是認為債務人如繼續清償債務，能使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

    達該比例時，即已能獲相當程度之保障，故宜賦予其重建經

    濟之機會。是依此目的以觀，債務人經清算程序而受有不免

    責或撤銷免責後，繼續清償達債權額之20％後即能聲請法院

    裁定免責以獲取經濟重生之利益，在更生程序中亦然，此當

    可作為更生方案是否得能認可之參考標準，本件債務人之總

    清償數額既已高於20％，顯已保障普通債權人之權益；況觀

    司法院所發佈之統計表所記載數據顯示，自101年至113年間

    更生程序之平均清償成數為14.71％，此數額亦可作為清償比

    例是否適當之客觀標準：本件債務人提出之總清償比例為43

    .03％已高於前開所述之平均清償比例，更將近無擔保債權額

    之半數，顯已能保障普通債權人之權益，為求清理債務之效

    ，法院更應認可其更生方案。

　㈤另本件債務人對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裕融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合迪股份有限公司設定有動產抵押，其於更生

    程序中以預估擔保不足額之方式列入債權表中之無擔保債權

    範圍，依消債條例第35條第1項、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16條

    第1、2項之規定，此部分應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不足受償

    額時，始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比例受清償

    。故關於合迪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

    ，待其行使動產抵押權後確認無擔保債權之數額、或由其塗

    銷動產抵押權後，始得依更生方案所載之比例受償，以維債

    務人與普通債權人之權益。

　㈥本件原公告之債權表中記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為債權人，惟其後具狀向本院陳報已無債權存在，本件

    乃將此部分剔除在債權表外重為公告；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

    案中清償分配表之部分，就此部分之債權人與其他債權比例

    自應隨之調整，為避免無謂郵務費用增加、並促進債務人能

    儘快重建經濟生活，本院乃基於監督人之地位，依職權予以

    更正，附此敘明。

　㈦末以，雖有認為法院在更生程序中之角色，僅是在調整債權

    人與債務人間權利義務關係，至於更生方案之決定與否，須

    由債權人會議或法院以書面通知債權人定期確答之方式來確

    認是否可決，透過此等程序規範而維護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

    利益。惟查，消債條例第59條及第60條關於更生方案之可決

    方式，固定有明文，而此亦是屬於法院所應遵循之規範無疑

    ，但是否在債務人每經修正更生方案後，均須重複踐行債權

    人會議或書面可決之程序，實難自前開規定之法條文字中探

    知。然依消債條例第62條第1項關於更生方案經可決後，仍

    應由法院為認可與否之裁定、第64條第1項及第4項關於法院

    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前，須使債權人知悉更生方案之內容

    等規定以觀，雖更生方案終須由法院就是否認可為裁定，但

    債權人對於其內容應有一定程度之資訊獲知權，再考量消債

    條例第6條關於郵務送達費用應依實支數向債務人徵收之規

    定，如更生方案與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之內容與第一次以

    書面通知債權人是否確答之內容並無過鉅之差距、或修正後

    之更生方案顯然較先前通知之內容有利，為避免債務人負擔

    額外之郵務送達費用，在能保障債權人程序獲知權而不致其

    受有突襲之情形下，實應認為無庸將每次修正之更生方案均

    予通知債權人為妥。本件債務人原所提之更生方案未經債權

    人可決，而經修正更生方案後，其內容已能符合盡力清償且

    無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情形，清償之數額

    對債權人亦屬有利，為減輕債務人在程序費用上之負擔，故

    認為本件無庸將修正後之更生方案再行通知債權人，附此敘

    明。

四、消債條例之制定，乃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

    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

    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

    更生，進而健全社會經濟之發展，此觀諸消債條例第1條規

    定即明。是該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在使陷於經濟上困難之消

    費者，得依該條例清理債務，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

    利義務，並重建其經濟生活，是更生方案之條件是否公允，

    當係以債務人是否以其現有之資力，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

    已盡其最大能力清償為斷。從而，本件債務人循更生程序重

    建經濟生活，所提出之更生方案既經如前述之審酌後，核屬

    於公允、適當、並可行，法院自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

    另為促進更生方案之履行，應對於債務人之生活程度為如附

    件二所載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楊勝傑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62號更生方案內容　　　　　　　　　　    1.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14,897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2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2,492,680   5.清償總金額： 　1,072,584   6.清償比例：　  43.03%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82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436 3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2,599 4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585（暫予保留） 5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86（暫予保留） 6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2,009（暫予保留） 每月還款數額  14,897 参、備註   1.就本件債權人屬金融機構之部分，應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非屬金融機構債權人之部分，債務人應自行向該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該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合迪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實際不足額後，債務人再依更生方案之比例清償。   4.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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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李欣怡律師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債  權  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債  權  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債  權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上列債務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債務人生活限制如附件二所示。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同。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第64條之1定有明文。故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且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符合盡力清償者，法院即應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4號研討結果可參。
二、另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此觀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自明。
三、本件債務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20號裁定（下稱系爭民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在案。該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且其中關於長子扶養費用是否屬於必要、還款數額是否已可認為是盡力清償等事，仍有再為查詢或修正之必要，遂請債務人就此部分提出說明。其據以提出之更生方案，觀其條件已可認為屬於盡力清償，故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裁定認可該更生方案。
　㈠查債務人現有民國103年出廠之汽車乙輛、106、108年出廠之機車各乙輛，然此均與耐用年數差距甚大，又其上均有設定動產抵押，自應認為並無存在清算價值；除此外已查無債務人存在有其他財產，是本件盡力清償之標準，應以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2款為斷。
　㈡查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是以債務人已盡力清償為前提，依系爭民事裁定所審認，債務人之收入為新臺幣（下同）5萬7,709元，而個人必要支出之部分則是依該時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即2萬0,122元作為基準、再附加扶養一名未子女所應負擔之8,905元為每月所需。本件更生程序既是依據系爭民事裁定所開啟，在執行程序中自應依循系爭民事裁定審認之結果辦理，除有特殊具體情事外，不應任意為相反之認定。債務人在更生方案中所陳報之薪資收入狀況與系爭民事裁定審認者相符，此數額高於基本工資、並較行政院主計處所公布113年經常性薪資中位數（即3萬7,679元）為高，當能予肯定並採信；而在支出部分則是以3萬9,088元計算，此數較系爭民事裁定所審認者為高，核其差距所在，乃是關於已成年之長子部分扶養費負擔與否之問題：該子女雖在民國112年1月1日起因修正後之民法而成年，但其現就讀大學而受有事實上受扶養之必要，依現今社會通念及高等教育普及之情形以觀，子女受完大學教育、甚或修畢碩士學位，已呈社會普遍現象，且此亦為我國所得稅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692號與第694號所採納，而將子女已成年但在校就學之情形，亦予計入免稅額之範圍，此理由不外乎是在保障子女透過受教育之機會，藉以提高競爭力，以確保我國人民自由發展機會以及安心就學的意旨。此等保障子女就學之意旨，實不因在所得稅法或消債條例而有所不同。是以，關於我國對於子女受教權之保障以觀，債務人縱因經濟困頓而有更生之必要，仍不應而強使非受更生程序效力拘束之子女於在學期間中需另行打工賺取生活費，否則將造成學習成效不彰等反效果，實有與前揭意旨不符之情形；況此部分提列之負擔數額為1萬0,061元，亦未有超逾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標準，尚難認有過度侵害債權人之情事。
　㈢本件債務人並不具有清算價值之財產，且收入支出情狀屬於合理而得以採信之情形，已如前所述，其提出作為每月清償之數額為1萬4,897元，已然超出餘額之五分之四，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2款之規定，當可認為本件更生方案已是符合盡力清償之標準。
　㈣綜上所論，債務人所列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每期應還款之數額已可認為屬盡最大誠意戮力清理債務之情形，且此數額之履行在現實上亦屬可行；況更生方案履行期間長達六年，債務人為達到更生之經濟重建目的，勢必緊縮開支，形同債務人係以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經濟不自由，換取債務之減免，自可認為其已盡最大努力與誠信而為清償，亦能從中獲取撙節支出之經濟生活經驗，尚難謂更生方案之履行有何不公允之情形，又查本件並未有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所載不應認可之情事，實應以裁定認可此更生方案；另在消債條例中，並未有就更生方案之清償比例應達多少作出明文規範，此本非法院是否得予裁定認可之要件，然遍觀消債條例全文，可在消債條例第142條第1項關於免責與否之情形下，見有「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之規定，此目的是認為債務人如繼續清償債務，能使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該比例時，即已能獲相當程度之保障，故宜賦予其重建經濟之機會。是依此目的以觀，債務人經清算程序而受有不免責或撤銷免責後，繼續清償達債權額之20％後即能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以獲取經濟重生之利益，在更生程序中亦然，此當可作為更生方案是否得能認可之參考標準，本件債務人之總清償數額既已高於20％，顯已保障普通債權人之權益；況觀司法院所發佈之統計表所記載數據顯示，自101年至113年間更生程序之平均清償成數為14.71％，此數額亦可作為清償比例是否適當之客觀標準：本件債務人提出之總清償比例為43.03％已高於前開所述之平均清償比例，更將近無擔保債權額之半數，顯已能保障普通債權人之權益，為求清理債務之效，法院更應認可其更生方案。
　㈤另本件債務人對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合迪股份有限公司設定有動產抵押，其於更生程序中以預估擔保不足額之方式列入債權表中之無擔保債權範圍，依消債條例第35條第1項、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之規定，此部分應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不足受償額時，始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比例受清償。故關於合迪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行使動產抵押權後確認無擔保債權之數額、或由其塗銷動產抵押權後，始得依更生方案所載之比例受償，以維債務人與普通債權人之權益。
　㈥本件原公告之債權表中記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債權人，惟其後具狀向本院陳報已無債權存在，本件乃將此部分剔除在債權表外重為公告；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中清償分配表之部分，就此部分之債權人與其他債權比例自應隨之調整，為避免無謂郵務費用增加、並促進債務人能儘快重建經濟生活，本院乃基於監督人之地位，依職權予以更正，附此敘明。
　㈦末以，雖有認為法院在更生程序中之角色，僅是在調整債權人與債務人間權利義務關係，至於更生方案之決定與否，須由債權人會議或法院以書面通知債權人定期確答之方式來確認是否可決，透過此等程序規範而維護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利益。惟查，消債條例第59條及第60條關於更生方案之可決方式，固定有明文，而此亦是屬於法院所應遵循之規範無疑，但是否在債務人每經修正更生方案後，均須重複踐行債權人會議或書面可決之程序，實難自前開規定之法條文字中探知。然依消債條例第62條第1項關於更生方案經可決後，仍應由法院為認可與否之裁定、第64條第1項及第4項關於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前，須使債權人知悉更生方案之內容等規定以觀，雖更生方案終須由法院就是否認可為裁定，但債權人對於其內容應有一定程度之資訊獲知權，再考量消債條例第6條關於郵務送達費用應依實支數向債務人徵收之規定，如更生方案與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之內容與第一次以書面通知債權人是否確答之內容並無過鉅之差距、或修正後之更生方案顯然較先前通知之內容有利，為避免債務人負擔額外之郵務送達費用，在能保障債權人程序獲知權而不致其受有突襲之情形下，實應認為無庸將每次修正之更生方案均予通知債權人為妥。本件債務人原所提之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而經修正更生方案後，其內容已能符合盡力清償且無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情形，清償之數額對債權人亦屬有利，為減輕債務人在程序費用上之負擔，故認為本件無庸將修正後之更生方案再行通知債權人，附此敘明。
四、消債條例之制定，乃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進而健全社會經濟之發展，此觀諸消債條例第1條規定即明。是該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在使陷於經濟上困難之消費者，得依該條例清理債務，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並重建其經濟生活，是更生方案之條件是否公允，當係以債務人是否以其現有之資力，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已盡其最大能力清償為斷。從而，本件債務人循更生程序重建經濟生活，所提出之更生方案既經如前述之審酌後，核屬於公允、適當、並可行，法院自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另為促進更生方案之履行，應對於債務人之生活程度為如附件二所載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楊勝傑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62號更生方案內容　　　　　　　　　　 

		


		




		1.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14,897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2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2,492,680 

		




		5.清償總金額：

		　1,072,584 

		




		6.清償比例：　 

		43.03%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82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436



		3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2,599



		4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585（暫予保留）



		5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86（暫予保留）



		6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2,009（暫予保留）



		每月還款數額

		


		14,897



		参、備註

		


		




		1.就本件債權人屬金融機構之部分，應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非屬金融機構債權人之部分，債務人應自行向該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該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合迪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實際不足額後，債務人再依更生方案之比例清償。

		


		




		4.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62號

債  務  人  曾權曜即曾春昇



代  理  人  李欣怡律師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債  權  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債  權  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債  權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上列債務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債務人生活限制如附件二所示。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同。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第64條之1定有明文。故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且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符合盡力清償者，法院即應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4號研討結果可參。

二、另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此觀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自明。

三、本件債務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320號裁定（下稱系爭民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在案。該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且其中關於長子扶養費用是否屬於必要、還款數額是否已可認為是盡力清償等事，仍有再為查詢或修正之必要，遂請債務人就此部分提出說明。其據以提出之更生方案，觀其條件已可認為屬於盡力清償，故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裁定認可該更生方案。

　㈠查債務人現有民國103年出廠之汽車乙輛、106、108年出廠之機車各乙輛，然此均與耐用年數差距甚大，又其上均有設定動產抵押，自應認為並無存在清算價值；除此外已查無債務人存在有其他財產，是本件盡力清償之標準，應以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2款為斷。

　㈡查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是以債務人已盡力清償為前提，依系爭民事裁定所審認，債務人之收入為新臺幣（下同）5萬7,709元，而個人必要支出之部分則是依該時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即2萬0,122元作為基準、再附加扶養一名未子女所應負擔之8,905元為每月所需。本件更生程序既是依據系爭民事裁定所開啟，在執行程序中自應依循系爭民事裁定審認之結果辦理，除有特殊具體情事外，不應任意為相反之認定。債務人在更生方案中所陳報之薪資收入狀況與系爭民事裁定審認者相符，此數額高於基本工資、並較行政院主計處所公布113年經常性薪資中位數（即3萬7,679元）為高，當能予肯定並採信；而在支出部分則是以3萬9,088元計算，此數較系爭民事裁定所審認者為高，核其差距所在，乃是關於已成年之長子部分扶養費負擔與否之問題：該子女雖在民國112年1月1日起因修正後之民法而成年，但其現就讀大學而受有事實上受扶養之必要，依現今社會通念及高等教育普及之情形以觀，子女受完大學教育、甚或修畢碩士學位，已呈社會普遍現象，且此亦為我國所得稅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692號與第694號所採納，而將子女已成年但在校就學之情形，亦予計入免稅額之範圍，此理由不外乎是在保障子女透過受教育之機會，藉以提高競爭力，以確保我國人民自由發展機會以及安心就學的意旨。此等保障子女就學之意旨，實不因在所得稅法或消債條例而有所不同。是以，關於我國對於子女受教權之保障以觀，債務人縱因經濟困頓而有更生之必要，仍不應而強使非受更生程序效力拘束之子女於在學期間中需另行打工賺取生活費，否則將造成學習成效不彰等反效果，實有與前揭意旨不符之情形；況此部分提列之負擔數額為1萬0,061元，亦未有超逾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標準，尚難認有過度侵害債權人之情事。

　㈢本件債務人並不具有清算價值之財產，且收入支出情狀屬於合理而得以採信之情形，已如前所述，其提出作為每月清償之數額為1萬4,897元，已然超出餘額之五分之四，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2款之規定，當可認為本件更生方案已是符合盡力清償之標準。

　㈣綜上所論，債務人所列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每期應還款之數額已可認為屬盡最大誠意戮力清理債務之情形，且此數額之履行在現實上亦屬可行；況更生方案履行期間長達六年，債務人為達到更生之經濟重建目的，勢必緊縮開支，形同債務人係以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經濟不自由，換取債務之減免，自可認為其已盡最大努力與誠信而為清償，亦能從中獲取撙節支出之經濟生活經驗，尚難謂更生方案之履行有何不公允之情形，又查本件並未有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所載不應認可之情事，實應以裁定認可此更生方案；另在消債條例中，並未有就更生方案之清償比例應達多少作出明文規範，此本非法院是否得予裁定認可之要件，然遍觀消債條例全文，可在消債條例第142條第1項關於免責與否之情形下，見有「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之規定，此目的是認為債務人如繼續清償債務，能使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該比例時，即已能獲相當程度之保障，故宜賦予其重建經濟之機會。是依此目的以觀，債務人經清算程序而受有不免責或撤銷免責後，繼續清償達債權額之20％後即能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以獲取經濟重生之利益，在更生程序中亦然，此當可作為更生方案是否得能認可之參考標準，本件債務人之總清償數額既已高於20％，顯已保障普通債權人之權益；況觀司法院所發佈之統計表所記載數據顯示，自101年至113年間更生程序之平均清償成數為14.71％，此數額亦可作為清償比例是否適當之客觀標準：本件債務人提出之總清償比例為43.03％已高於前開所述之平均清償比例，更將近無擔保債權額之半數，顯已能保障普通債權人之權益，為求清理債務之效，法院更應認可其更生方案。

　㈤另本件債務人對債權人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合迪股份有限公司設定有動產抵押，其於更生程序中以預估擔保不足額之方式列入債權表中之無擔保債權範圍，依消債條例第35條第1項、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16條第1、2項之規定，此部分應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不足受償額時，始按實際不足受償額依更生方案所定清償比例受清償。故關於合迪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行使動產抵押權後確認無擔保債權之數額、或由其塗銷動產抵押權後，始得依更生方案所載之比例受償，以維債務人與普通債權人之權益。

　㈥本件原公告之債權表中記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債權人，惟其後具狀向本院陳報已無債權存在，本件乃將此部分剔除在債權表外重為公告；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中清償分配表之部分，就此部分之債權人與其他債權比例自應隨之調整，為避免無謂郵務費用增加、並促進債務人能儘快重建經濟生活，本院乃基於監督人之地位，依職權予以更正，附此敘明。

　㈦末以，雖有認為法院在更生程序中之角色，僅是在調整債權人與債務人間權利義務關係，至於更生方案之決定與否，須由債權人會議或法院以書面通知債權人定期確答之方式來確認是否可決，透過此等程序規範而維護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利益。惟查，消債條例第59條及第60條關於更生方案之可決方式，固定有明文，而此亦是屬於法院所應遵循之規範無疑，但是否在債務人每經修正更生方案後，均須重複踐行債權人會議或書面可決之程序，實難自前開規定之法條文字中探知。然依消債條例第62條第1項關於更生方案經可決後，仍應由法院為認可與否之裁定、第64條第1項及第4項關於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前，須使債權人知悉更生方案之內容等規定以觀，雖更生方案終須由法院就是否認可為裁定，但債權人對於其內容應有一定程度之資訊獲知權，再考量消債條例第6條關於郵務送達費用應依實支數向債務人徵收之規定，如更生方案與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之內容與第一次以書面通知債權人是否確答之內容並無過鉅之差距、或修正後之更生方案顯然較先前通知之內容有利，為避免債務人負擔額外之郵務送達費用，在能保障債權人程序獲知權而不致其受有突襲之情形下，實應認為無庸將每次修正之更生方案均予通知債權人為妥。本件債務人原所提之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而經修正更生方案後，其內容已能符合盡力清償且無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情形，清償之數額對債權人亦屬有利，為減輕債務人在程序費用上之負擔，故認為本件無庸將修正後之更生方案再行通知債權人，附此敘明。

四、消債條例之制定，乃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進而健全社會經濟之發展，此觀諸消債條例第1條規定即明。是該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在使陷於經濟上困難之消費者，得依該條例清理債務，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並重建其經濟生活，是更生方案之條件是否公允，當係以債務人是否以其現有之資力，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已盡其最大能力清償為斷。從而，本件債務人循更生程序重建經濟生活，所提出之更生方案既經如前述之審酌後，核屬於公允、適當、並可行，法院自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另為促進更生方案之履行，應對於債務人之生活程度為如附件二所載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楊勝傑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62號更生方案內容　　　　　　　　　　    1.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14,897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2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2,492,680   5.清償總金額： 　1,072,584   6.清償比例：　  43.03%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82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436 3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2,599 4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585（暫予保留） 5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86（暫予保留） 6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2,009（暫予保留） 每月還款數額  14,897 参、備註   1.就本件債權人屬金融機構之部分，應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非屬金融機構債權人之部分，債務人應自行向該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該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合迪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實際不足額後，債務人再依更生方案之比例清償。   4.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